
兴宁市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增效（一期）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兴宁市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增效（一期）工程已由兴宁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兴发

改投审[2022]135号文批准建设，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208-441481-19-01-588012，建设资

金来源：省级涉农资金，招标人为兴宁市兴东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中咨

工程管理（广东）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兴宁市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增效（一期）工程； 

2.2 建设地点：罗浮、罗岗、黄陂、大坪、合水、水口等 6镇； 

2.3 建安工程总造价：14321102.62 元（含预备费 682000 元，预备费不列入投标竞价

范围）； 

2.4 计划工期：3个月； 

2.5 项目建设内容：1.对水口镇水东村、大坪镇鸽池村、黄陂镇学士村、罗浮镇浮中村、

罗岗镇（罗中村、官庄村）等 5宗镇级自来水厂进行供水扩网工程；对水口镇教美村、罗浮

镇瑶兴村、中和村、岭南村、合水镇上官村等 5宗单村供水水厂进行扩网工程；工程设计总

供水规模为 4117m
3
/d,合计新建输配水管网 DN63-DN250长度约为 14085米。 

2.对合水镇龙北、罗浮镇浮美村、水口镇邹洞村上礤片自来水厂供水工程进行升级改造

和扩网，设计总供水规模为 2202m
3
/d，主要包括新建 2000 m

3
/d 反应沉淀池 1 座、100m

3
清

水池 1座、抽水泵房一座及设备一套、打井 1座、一体化净水设备（4m
3
/h）1座、不锈钢清

水池水箱（30m
3
）1座及输配水管网 DN50-DN110 长度约为 31486米等工程。 

3.对现有 20 宗采用打井方式取水的集中供水工程增加 20套超滤膜净水设备，同时对现

有 38 宗集中供水工程增加树脂瓦遮阳棚共 3040m
2
.完成上述升级改造和扩网工程合计 13 个

项目，服务供水人口约 4.65万人，合计设计供水规模 6144m
3
/d。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施工企业；  

（2）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且已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 

（3）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信息录入手续； 

（4）拟派本项目主要人员不少于 7 人，具体要求如下：项目负责人 1 人【具有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证书(广东省外企业项目负责人应为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及水利行业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在投标人

本单位注册，且未承担其他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如有

在建工程，但在本项目规定的投标申请时间前已变更或已完工的，需在投标申请时提供合法

有效的变更或完工证明材料，否则视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技术负责人 1人(水利水电

工程类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料员、材料员、质检员/质量员、

施工员各 1人，须具有水利行业颁发的相应岗位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另须具备水利

行业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类）。上述人员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每人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兼任，且在投标申请阶段及投标阶段应一致。 

3.2、信誉要求：凡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程建

设投标期限内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3、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次施工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

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投标申请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投标人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亲自携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按招标公

告附件一投标人投标申请资料一览表所列资料用 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于 2022年  月  日

至 2022 年  月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6：00 到梅州市梅江区客都大道中

合财富广场 3号楼 3楼 314、315、316号（中咨工程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办理投标申请

及购买招标文件，逾期恕不办理。投标登记成功即锁定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招标文件每套售

价 1000 元，售后不退。 

4.2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

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中

的信息一致。 



 


